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支付 70,000 

2 上市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 138,000 

3 上市公司南沙香江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27,000 

  合计 235,000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

关监管规定的情形。公司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足

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余额 

（元）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43,654.01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碧桂园支

行 

 61,709.25  

3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9,240.30  

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410.57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及本次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及时、足额地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香江控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过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香江控

股新增使用不超过 1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 12 个

月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符合有关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香江控股新增使用不超过

1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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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1 日 

 

 


